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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项目人员工资（报酬）发放标准方式及时间的暂行规定
公司各部门：
为了更好的发展公司业务，关心职工生活，根据《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司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劳动合同签订与工资发放原则​
本公司全体员工原则上应当依法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和发放方式。工资(报酬)按本规定及相关约定发放。工资发放原则分固定发放和非固定发放。
二、工资(报酬)发放方式及标准​
（1） 发放方式包括：按月发放、借支发放、一次性发放、结算式发放；
(二)工资(报酬)发放标准方式及时间：
1、劳动合同签订一年以上者，按月发放；
2、总部派驻项目人员（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发放方式：按月发放工资（报酬）；
3、项目当地聘用人员（内部承包关系）劳动合同一年以上二年以下：按一个季度（每三个月）发一次工资（报酬）；
4、项目当地聘用人员（内部承包关系）劳动合同一年以下：结算式一次性发放工资（报酬）；
5、担任公司特定重要岗位者（如项目经理、总工程师、总造价师、总会计师等），可以采取年薪制。可按季度发放、半年发放或年度一次性发放。
三、内部承包人工资(报酬)发放​
一、工程在半年以内工期的，按照工程完工后业主来工程款支付完人料机款项后有余款一次性结算式发放基本工资（报酬）或借支发放，绩效工资（报酬）待工程回款后核算有利润分二批按考核发放。
二、工程在半年以上，一年以内工期的，按照工程完工后业主来工程款支付完人料机款项后有余款一次性结算式发放基本工资（报酬）或借支发放，绩效工资（报酬）待工程回款后核算有利润分三批按考核发放。
三、工程在一年以上的的，按照工程完工后业主来工程款支付完人料机款项后有余款一次性结算式发放基本工资（报酬）或借支发放，绩效工资（报酬）待工程回款后核算有利润分四批按考核发放。
员工接受公司管理，以项目为基础或以内部承包合同为基础，采取按月发放或一次性结算式发放或借支发放。
本暂行规定自2014年12月5日起实施。公司将根据实施情况，
适时进行评估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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